
  中國書法史上有不少「三絕碑」，如梁

鵠〈受禪表〉（220）、張從申〈李玄靜碑〉

（772）、蔡襄〈晝錦堂記〉（1065）、王庭筠

（1151-1202）〈重修孔廟碑〉等。這些碑的文

▌方令光

三絕碑第一─
懷仁〈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〉

章、書法精彩，碑主或撰文者、書法家也受人

景仰。其中，對書史發展影響最大、最深者，

首推懷仁〈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〉。

  此碑又簡稱〈集王聖教序〉，公元 673年 



127故宮文物月刊—第483期・2023年6月

1月 1日建立在長安弘福寺。碑文含唐太宗

（598-649）撰〈聖教序〉、太子李治（628-683）

撰〈述聖記〉、玄奘（602-664）譯〈心經〉等，

由僧懷仁綴集王羲之（約 303-361）字跡成文上

石。碑中巧妙融合政治、佛教、書法三方領袖

的傑出表現，彰顯三方加乘的文化效應，自此

開創歷代集王書建碑的風氣，經久不衰。

  再就書法而言，〈集王聖教序〉摹勒精湛，

自古有「天衣無縫，勝於自運」、「逸少真

跡，咸萃其中」之譽。它的單字量大，字形、

筆法的信息豐富，而且長期公開展示，任人捶

拓，堪稱最親民的王書典範。歷代大書法家如

李邕（674-746）、趙孟頫（1254-1322）、文徵

明（1470-1559）、王鐸（1592-1652）等莫不深

刻鑽研。唐代墓誌多有仿其風格者，宋代御書

院也賴以形成「院體」，明代更是掀起另一股

翻刻、臨習此碑的高潮。推崇它為三絕碑第一，

應無疑義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唐　懷仁　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　南宋拓本 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帖 000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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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誤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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